
新北市光復國民小學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課後班實施計劃 
 

一、依    據：「教育部補助各縣市辦理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作業要點」暨「新北 

              市國民小學辦理課後照顧服務補充規定」辦理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本校一至六年級學生。 

三、實施日期：課後班-自 100 年 9 月 2 日（五）至 101 年 1 月 13 日（五）止（共計 20 週） 

              才藝班-自 100 年 9 月 6 日（一）至 101 年 1 月 13 日（五）止（共計 17 週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期中評量、期末評量當週停課） 

四、收費標準： 

    班   別   每週上課日 
收費概算 實收 

費用 

 

A.課後班【低年級】 
週一、三、五 

4節＊3天＊260元＊20週÷20人÷

0.7＝4457 元 
4400 元 

週一、三、五 

週二、四 

(4 節＊3天＊260 元＋3節＊5天

＊450 元)＊20 週÷20 人÷0.7＝

14100 元 

14100 元

 

B.課後班【中年級】 
週五 

4節＊1天＊260元＊20週÷20人÷

0.7＝1485 元 
1400 元 

週一、二、三、四

週五 

(4 節＊1天＊260 元＋3節＊5天

＊450 元)＊20 週÷20 人÷0.7＝

11128 元 

11100 元

C.課後班【高年級】 週一、二、三、四

週五 

3節＊5天＊450元＊20週÷20人÷

0.7＝9642 元 
9600 元 

D.籃球班【中高年級】 週二、四 2節*2天*450*17週÷14÷0.7=3122 3100 元 

E.體能開發班【中低年級】週二、四 2節*2天*450*17週÷14÷0.7=3122 3100 元 

F.英語班【中低年級】 週二 2節*1天*450*17週÷14÷0.7=1561 1500 元 

G.英語菁英班【中高年級】週二、四 2節*2天*450*17週÷14÷0.7=3122 3100 元 

H.扯鈴班【低中高年級】 週四 3節*1天*450*17週÷14÷0.7=2341 2300 元 

I.樂高動力機械班【低中高年級】週四 2節*1天*450*17週÷14÷0.7=1561 1500 元 

 

五、注意事項： 

1. 依據市府規定及『使用者付費原則』，相關費用悉數由家長自行負擔，惟低收入戶、

身心障礙、原住民學童由縣府專款補助。外籍配偶子女自 97 學年度起不予補助。 

2. 依據市府規定，學生中途加入者須於前一個月提出書面申請並繳交剩餘月份之學

費；若中途退出則退還剩餘月份之費用 (退出當月剩餘日數之費用不退) 。 

3. 課後才藝班整學期上課共計 17 週，期中評量與期末評量當週停課；課後照顧班整

學期上課共計 20 週，期中評量與期末評量當週照常上課。 

4. 參加課後活動班之學童，家長必須負責於放學後自行接送。 

5. 課後班之收費費用請於下學期開課後三天內繳交給課後班導師。 

6. 本課後班之收費標準以報名人數 20 人為開班基準，若未達人數標準將不予開班並

另行通知。 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會計主任：           校長： 


